1.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1
	一、案件受理费诉讼费
	
	国务院令第481号
	2007.4.1
	

	
	1、财产案件
	
	
	
	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比例分段累计交纳

	
	（1）不超过1万的
	50元/件
	
	
	

	
	（2）超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
	2.5%
	
	
	

	
	（3）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的部分
	2%
	
	
	

	
	（4）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
	1.5%
	
	
	

	
	（5）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
	1%
	
	
	

	
	（6）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分
	0.9%
	
	
	

	
	（7）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
	0.8%
	
	
	

	
	（8）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
	0.7%
	
	
	

	
	（9）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部分
	0.6%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10）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
	0.5%
	
	
	

	
	2、非财产案件
	
	
	
	

	
	（1）离婚案件
	245元/件
	国务院令第481号、闽价费[2008]145号
	2008.5.1
	涉及财产分割的，按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目规定执行。

	
	（2）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荣誉权以及其他人格权的案件
	350元/件
	国务院第481号、闽价费[2008]145号
	
	涉及损害赔偿的，按国务院令481号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目的规定执行

	
	（3）其他非财产案件
	100元/件
	闽价费[2008]145号
	
	

	
	（4）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国务院令第481号、闽价费[2008]145号
	
	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每件交纳1000元。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按国务院令第481号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执行。

	
	（5）劳动争议案件
	10元/件
	国务院令第481号
	
	

	
	（6）行政案件
	
	国务院令第481号
	
	

	
	a.商标、专利、海事
	100元/件
	
	
	

	
	b.其他
	50元/件
	
	
	

	
	（7）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异议不成的
	50元/件
	闽价费[2008]145号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二、申请费
	
	国务院令第481号
	
	

	
	1、申请执行费
	
	国务院令第481号
	2007.4.1
	

	
	（1）没有执行金额或者价额的
	50-500元/件
	
	
	

	
	（2）①不超过1万元的
	50元/件
	
	
	

	
	②超过1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
	1.55
	
	
	

	
	③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
	1%
	
	
	

	
	④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
	0.5%
	
	
	

	
	⑤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
	0.1%
	
	
	

	
	2、申请保全措施
	
	国务院令第481号
	2007.4.1
	

	
	（1）财产不超过1000元或者不涉及财产数额的
	30元/件
	
	
	

	
	（2）超过1000元至10万元的部分
	1%
	
	
	

	
	（3）超过10万元的部分
	0.5%
	
	
	最多不超过5000元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3、申请支付令
	按财产案件受理标准1/3
	国务院令第481号
	
	

	
	4、申请公示催告
	100元/件
	国务院令第481号
	
	

	
	5、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认定仲裁协议效力
	400元
	国务院令第481号
	
	

	
	6、破产案件
	依据破产财产总额计算，按财产案件受理标准减半
	国务院令第481号
	
	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
	
	国务院令第481号
	
	待实际发生后，由法院按国家规定标准代为收取。


2.荔城区水利局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6
	水资源费
	
	财综[2011]19号、发改价格[2013]29号，闽价商[2014]395号、闽发改商价[2020]510号
	2015年1月1日起
	

	
	一、地表水水资源费
	
	闽价商[2014]395号
	
	

	
	1、城乡生活取用水
	0.10元/m3
	
	
	实行超计划取水累进征收水资源费制度；超计划取水2%（含20%）以内部分在原标准基础上加收1倍水资源费，超过计划取水20%（不含20%）-50%（含50%）部分在原标准基础上加收2倍水资源费，超过计划取水50%（不含50%）以上部分在原标准基础上加收3倍水资源费。

	
	2、工业取用水
	0.12元/m3
	
	
	

	
	3、除工业取水之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取用水
	0.16元/m3
	
	
	

	
	4、水力发电取水
	0.008元/千瓦时
	闽政[2007]27号
	
	

	
	5、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取用水
	0.006元/千瓦时
	闽政[2007]27号
	
	

	
	二、地下水
	
	闽政[2007]27号
	
	

	
	1、城乡生活取用水和工业取用水
	A.超采区、限采区，按其用水用途，比照当地自来水分类到户价格水平，B.一般区域0.05元/ m3
	
	
	除乡镇自来水企业外取用地下水、自来水公共管网覆盖区域。

	
	2、除工业取用水之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取水
	A.超采区、限采区，按其收取用水用途，比照当地自来水分类到户价格水平。B、一般区域1.2元/ m3
	
	
	自来水公共管网覆盖区域。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3、城乡生活取用水和工业取用水
	0.25元/ m3
	闽政[2007]27号
	
	自来水公共管网没有覆盖区域

	
	4、除工业取水用之外的其他生产经营用水
	0.6元/ m3
	闽政[2007]27号
	
	自来水公共管网没有覆盖区域

	
	5、城乡自来水企业取用地下水
	0.15元/ m3
	闽政[2007]27号
	
	


3.莆田市荔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A
	职业技能鉴定收费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闽发改服价[2019]381号
	
	

	
	1、理论考核试费
	50元/人
	
	
	初、中级工

	
	2、实践技能操作
	150—200元/人
	
	
	初级工150元/人、中级工200元/人、其他250元/人

	
	3、考务费
	4元/人
	
	
	

	
	4、专项技师能力考核
	130元/人
	
	
	

	
	5、综合评审费
	350-450元/人
	
	
	技师350元/人

高级技师450元/人

	B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考核

	
	1.报名审核费
	80元/人
	
	
	

	
	2、理论考试费
	50元/人
	
	
	

	
	3、实践技能操作
	100-170元/人
	
	
	初级工100元/人

中级工120元/人，其他170元/人

	
	4、考务费
	20元/人
	
	
	

	
	5、综合评审费
	350-450元/人
	
	
	技师350元/人

高级技师450元/人

	
	注：职业分类：中式烹饪师；中式面点师；机械行业、卫生行业；技术监督行业特种设备 操作等材料消耗较大的工种，所需的原材料、主料等易耗品，可由考生自备或由考核机构按实际成本代办；美容美发、摄影师等工种需要的模特由考生自备或由考核机构按成本代办。

	C
	职业技能鉴定单科不合格需要补考的，补考费按其对应级别鉴定费标准收费。

	D
	补办工本费
	10元/证
	
	
	


4.莆田市文献公证处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一
	证明法律行为

	
	（一）证明商事合同
	1.根据标的额大小按以下标准收费：
不超过50万元的部分，按0.16%收取，最低收取300元；

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0.12%收取；

超过500万元至5000万元部分，按0.08%收取；

超过5000万元至1亿元部分，按0.04%收取；

超过1亿元的部分，按0.008%收取。

2.最高费用不得超过30万元。
	省发改委、司法厅闽发改服价[2021]533号
	2021.9.1
	

	
	（二）证明离婚、抚养、赡养、监护、劳动（劳务）、寄养、遗赠抚养、解除收养关系、出国留学等协议
	1.涉及人身关系的，每件收取300元。
2.涉及财产关系的，按证明商事合同的收费标准减半收取，最低收取300元。

3.最高费用不得超过10万元
	
	
	

	
	（三）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1.按照债务总额的0.12%收取，最低400元/件。
2.另需出具执行证书的，按照债务总额的0.06%收取，最低400元/件。
	
	
	

	
	（四）证明遗嘱
	每件收取600元。
（包括录音、录像、刻录光盘、冲印照片等费用。没有提供以上服务的，减半收费，每件收到300元。）
	
	
	

	
	（五）证明自然人委托、声明、保证（担保）等单方法律行为
	涉及人身关系的，每件收取200元；
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收取400元。
	
	
	

	
	（六）证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委托、声明、保证（担保）等单方法律行为
	每件收取500元
	
	
	

	二
	证明财产继承、赠与和接受遗赠

	
	（一）证明不涉及房产的财产继承、赠与和接受遗赠（如继承权公证、用于继承的亲属关系公证，赠与合同公证、受赠或受遗赠书公证等）
	1.根据受益额大小，按以下标准收费：
不超过20万元的部分，按0.8%收取，最低收取300元；

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按0.6%收取；

超过50万元至200万元，按0.3%收取；

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按0.2%收取。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按0.08%收取；

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0.05%收取。

2.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减半收取。

3.最高费用不得超过50万元。
	
	
	

	
	（二）证明涉及房产的财产继承、赠与和接受遗赠（如继承权公证、用于继承的亲属关系公证、赠与合同公证、受赠或受遗赠书公证等）
	按受益额的面积计算（尾数部分不足一平米按一平米计算）。
1.农村的农民自有住房按每平方米不超过30元收取。

2.其他房产：（1）福州市、厦门市按每平方米不超过70元收取。（2）其他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按每平方米不超过60元收取。

3.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减半收取。

4.单套居民房产办理上述公证事项费用总额原则上不得超过1万元。
	
	
	

	三
	证明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

	
	（一）证明自然人的出生、生存、死亡、身份、曾用名、住所地（居住地）、国籍、学历、学位、成绩、经历、职务（职称）、资格、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财产权属（财产凭证）、收入状况、纳税状况、资信证明、选票、指纹等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每件收取120元
	
	
	

	
	（二）证明证书、执照、文书的副本、影印本、节本与原本相符；证明涉外公证文书的译文与本人相符；证明涉外公证文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
	1.自然人每件收取120元
2.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每件收取500元
	
	
	

	
	（三）证明译本与原本相符
	每件收取50元
	
	
	

	
	（四）证明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资格、资信、章程、财产权属（凭证）、纳税状况等有意义的法律事实
	每件收取500元
	
	
	

	
	（五）证明证书、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
	1.自然人每件收取120元
2.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每件收取500元
	
	
	

	
	（六）证明收养关系、事实收养、抚养事实、认领亲子
	每件收取300元
	
	
	

	
	（七）证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票据拒绝；查无档案记载
	1.自然人每件收取120元

2.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每件收取500元
	
	
	

	四
	公证事务

	
	（一）文本比对、认证事务
	每件收取100元
	
	
	

	
	（二）公证核实
	每件收取150元
	
	
	

	
	（三）翻译费
	每一千字80元，不足一千字的，按一千字计算
	
	
	

	说明：
1.根据《福建省公证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未列入目录管理，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事人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和公证事务，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公证机构和当事人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后方可收费”。如：保全证据、提存、知识产权保护、公证调解、司法辅助事务、出具法律意见书、现场监督公证等。
2.公证机构在提供公证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下列费用，由当事人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支付：当事人委托鉴定、检验检测、评估、涉台公证书副本邮寄、其他资料翻译等费用；当事人委托公证机构指派人员到异地办理公证所需的差旅费；应由当事人举证的事项，但当事人因举证困难委托公证机构取证发生的费用。

3.公证机构承办公证事项或公证事务向当事人收取公证服务费，可与当事人约定在受理公证申请时预收或分期收取。

4.本通知中的“件”是指所受理的一项公证事项或公证事务。


5.莆田市壶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12
	污水处理费
	居民用水0.85元/吨
非居民用水1.2元/吨
	莆市价[2016]127号
	2011年1月1日
	征收对象为黄石镇、新度镇的居民、工商企业和特种行业等


6.莆田市荔城区老年大学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老年大学学费
	
	莆发改[2019]41号
	2019年9月1日
	

	
	一、普通课程
	80元/人、门、学期
	
	
	舞蹈、保健、美术、声乐、语言文史、戏曲、健身

	
	二、特殊课程
	130元/人、门、学期
	
	
	电子琴、数码钢琴、电脑、古筝、服装制作、锣鼓等实用技术类

	
	注：1、贫困老年人进入老年大学学习，实行学费减免；

    2、教学所需的课本及相关材料由学校本着“按实收取、及时结算、多退少补、不得盈利”的原则为学员代办。


7.荔城区农业机构监理站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驾驶许可考试费
	
	闽价费[2018]114号
	
	对考试不合格者需要补考的，第一次补考不得收费；第二次补考按上述核定收费标准的50%收取；第三次及以 后补考的按上述核定收费标准的30%收取。

	
	1、科目一
	35元/人·次
	
	
	

	
	2、科目二
	20元/人·次
	
	
	

	
	3、科目三
	15元/人·次
	
	
	

	
	4、科目四
	25元/人·次
	
	
	


8.荔城区自然资源局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一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年征收标准）
	
	价费字[1992]452号，计价格[1994]400号，财预[2000]127号，闽政[1989]综184号，财税[2014]101号
	1992年9月17日
	具体按计价格[1994]400号、闽政[1989]184号规定执行。根据财税[2014]101号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免征。

	
	1、A定置网机动渔船
	400元/艘
	
	
	

	
	定置网机动渔船
	10元/马力
	
	
	

	
	B、定置网非机动渔船（1吨以下）
	200元/艘
	
	
	

	
	C、定置网非机动渔船（1-10吨）
	300元/艘
	
	
	

	
	D、定置网非机动渔船（10吨以上）
	500元/艘
	
	
	

	
	注：定置作业中的虎网，按标准的2/3计征

	
	2、A刺钓船
	50元/艘
	
	
	

	
	   刺钓机动渔船
	3元/马力
	
	
	

	
	B、刺钓非机动船（1吨以下）
	50元/艘
	
	
	

	
	C、刺钓非机动船（1-10吨）
	100元/艘
	
	
	

	
	D、刺钓非机动船（10吨以上）
	150元/艘
	
	
	

	
	3、A其他杂渔具机动渔船
	100元/艘
	
	
	

	
	其他杂渔具机动渔船
	5元/马力
	
	
	

	
	B、其他杂渔具非机动渔船（1吨以下）
	100元/艘
	
	
	

	
	C、其他杂渔具非机动渔船（1-10吨）
	200元/艘
	
	
	

	
	D、其他杂渔具非机动渔船10吨以上
	250元/艘
	
	
	

	二
	不动产登记
	
	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一）对下列情形免征不动产登记费：1.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更正登记的；2.申请办理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或林地使用权及相关抵押权、地役权不动产权利登记的；3.申请办理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及相关抵押权、地役权不动产权利登记的。（二）对申请办理车库、车位、储藏室不动产登记，单独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证明的，不动产登记费由原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每件550元，关按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每件80元收取。

	
	1、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2、住宅类不动产登记
	80元/件
	
	
	

	
	3、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
	550元/件
	
	
	


9.荔城区教育中心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一
	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报名费
	16元/科
	闽发改价格函[2019]63号
	2019年3月1日
	

	
	注：1、考试科目为：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外语、科学（或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与社会（或历史、地理）、体育。

   2、以上收费标准已含招生考试工作的所有费用，除此之外不得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二
	高考招生报名费
	
	闽价函[2018]364号
	2018年8月7日
	

	
	1、普通高校招生、高等职业教育入学报名考试费
	160元/生
	
	
	

	
	2、成人高校招生报名考试费
	160元/生
	
	
	

	
	3、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升入本科招生报名考试费
	140元/生
	
	
	

	
	4、研究生招生报名考试费
	160元/生
	
	
	

	
	5、研究生复试费
	130元/生
	
	
	

	
	6、体育、艺术专业（基本素质与专业）测试费、保送生测试费
	170元/生
	
	
	

	
	7、外语口试费
	30元/生
	
	
	

	
	8、网络教育学生入学报名考试费
	150元/生
	
	
	

	
	注：以上招生报名考试费已包含报名时的摄像、信息采集、考试成绩发放以及报名和考试过程中的一切费用，除此之外不得向考生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10.荔城区各类学校（园）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24
	一、普通高中学费
	
	莆市价[2005]97号
	2005年9月20日
	

	
	1、一级达标校
	900元/生·学期
	
	
	

	
	2、二级达标校
	800元/生·学期
	
	
	

	
	3、三级达标校
	700元/生·学期
	
	
	

	
	4、城市普通高中
	650元/生·学期
	
	
	

	
	5、农村普通高中
	400元/生·学期
	
	
	

	
	6、职业高中
	0元/生·学期
	闽财教[2012]135号
	
	

	
	7、职业中专
	0元/生·学期
	闽教财[2011]15号
	2011.1.30
	

	
	二、幼儿园保育教费
	
	荔发改[2019]76号
	
	

	
	1、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A、简托
	520元/生·月
	
	
	

	
	   B、日托
	570元/生·月
	
	
	

	
	2、市级示范性幼儿园
	
	
	
	

	
	   A、简托
	420元/生·月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执行时限
	备     注

	
	   B、日托
	470元/生·月
	
	
	

	
	3、区级示范性幼儿园
	
	
	
	

	
	   A、简托
	340元/生·月
	
	
	

	
	   B、日托
	390元/生·月
	
	
	

	
	4、普通幼儿园
	
	
	
	

	
	   A、简托
	240元/生·月
	
	
	

	
	   B、日托
	290元/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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